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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020 年 12 月，宁城县水利局（以下简称：建设单位）委托内蒙

古蒙水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评价单位）承担内蒙古自

治区赤峰市宁城县打虎石水库供水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文件规定，建设单位采取网络公示、

报纸公示、现场张贴公告等方式开展了公众参与。 

2021 年 8 月 26 日，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验收公示网站进行了本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一次公示。公示主要内容为建设项目概况、建设单

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

收到任何群众来电、来信、来访等形式的有关该项目环境影响的意见。 

2021 年 9 月 24 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

设单位分别采用网络、报纸和张贴公告的方式进行同步公开。建设单

位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2 日在工程建设验收公示网

站向公众公示了拟建项目的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

作日。主要公示内容为建设项目概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

的起止时间等内容。在网络公示期间，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

9 月 30 日通过宁城时讯报纸进行两期公示，同时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在沿线乡镇以张贴公告的形式对本项目进行了同步公示，征求意见



稿公示有效期从 2021 年 9 月 24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2 日期间，建设

单位未收到任何群众有关该项目环境影响的反对意见。 

在本次公众参与调查过程中，建设单位通过网络、报纸、张贴公

告、公众意见调查表等多种方式，听取项目周围群众的意见，根据公

众调查的结果，在两次公示期间均未有公众提出异议，说明工程的建

设得到了当地公众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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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九

条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

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

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

扩建、迁建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本项目的第一次公众参与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在工程建设验收公

示网站向公众公示了拟建项目的环境影响公示材料，本项目按《办法》

的要求进行公示，故符合内容要求 

公示具体内容见表 2-1。 

表 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打虎石水库供水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规定和生态环境部 2018 年 7

月 16 日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要求，

现将拟建项目环评的有关情况进行第一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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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打虎石水库供水工程； 

项目概况：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打虎石水库供水工程位于宁城县，

该工程的水源为打虎石水库，水库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顾防洪、发电、养鱼、

旅游等综合利用的大(2)型水库。 

近年来，宁城县经济快速发展，大量的工业企业入驻宁城县，经济的快速

发展，人口的大量增加，使水资源的需求量迅速增加，宁城县水资源配置已不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宁城县原有的蓄水工程及引水工程已经远远不能

满足宁城县发展的需求，兴建新的供水工程，解决目前的水资源供需矛盾，变

得非常的迫切及必要。 

本工程由打虎石水库取水，经管道输送，共向八里罕特色小镇、必斯工业

园区、天义城区、汐子工业园区共 4 个需水点供水。本工程的设计范围包括取

水头部、输水管线及附属建筑物、事故蓄水池，不包括水处理工艺。本次设计

输水管线为单管方案，管线干线总长度为 96.723km，管材选用涂塑复合钢管。

根据《给水工业工程设计手册》的规定，天义城区中京工业园区设 2 座 1000m
3

的蓄水池、汐子工业园区设 2 座 1.5 万 m
3 的蓄水池。 

二、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宁城县水利局 

联系电话：0476-4222776 

联系人：魏青兰 

通讯地址：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哈河大街 51 号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内蒙古蒙水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呼伦南路 9 号 

联系电话：0471-6291182 

联 系 人：王惠铎      E-mail：1325402613@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附件下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docx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对建设项目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特此进

http://hfeeb.hefei.gov.cn/CMSUploadfile/file/chenyang/%E9%99%84%E4%BB%B6%EF%BC%9A%E5%BB%BA%E8%AE%BE%E9%A1%B9%E7%9B%AE%E7%8E%AF%E5%A2%83%E5%BD%B1%E5%93%8D%E8%AF%84%E4%BB%B7%E5%85%AC%E4%BC%97%E6%84%8F%E8%A7%81%E8%A1%A8.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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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示。征求公众意见主要事项如下： 

1、对于项目的了解程度； 

2、对于项目建设的态度，如果反对，请说明反对理由； 

3、对项目建设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的认识； 

4、对项目环境保护措施的意见、建议和具体要求； 

5、其他一些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建议和要求。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通过发送信函、传真、电话联系等方式，发表对项目建设的意见和

建议。请公众在参与公众参与调查过程中提供准确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

职业、文化程度、家庭或单位住址及联系电话，以便根据需要反馈信息。 

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 

 

宁城县水利局 

2021 年 8 月 24 日 

 

2.2 公开方式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打虎石水库供水工程首次环境影响

评价信息公开由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在工程建设验收公示网

站（http://www.yanshougs.com/content/38250.html）进行了公示。

公示截图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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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照片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告主要介绍了项目名称、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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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

名称、征求公众意见的方式及途径等。以便让社会团体及群众了解、

参与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工作。 

在公示期间，环评单位和建设单位没有收到群众来电和来信表示

反对本项目的建设。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十

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

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本征求意见稿在环评报告主要内容基本完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起，以网络、报纸、现场公式的三种方式进行了征求意

见稿公示，公示内容符合《办法》中的内容要求；信息反馈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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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24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2 日。公示时间满足不少于 10 个

工作日的要求，符合《办法》中的时间要求。公示具体内容见表 3-1。 

表 3-1  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打虎石水库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二次公示 

宁城县水利局委托内蒙古蒙水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 《内蒙古自

治区赤峰市宁城县打虎石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目前已编制完成，在环境

影响报告书中明确了项目工程概况、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及预防措施等信息。

项目周边及宁城县关心项目建设的民众及企事业单位可下载环境影响报告书

或填写公众参与调查表（http://www.yanshougs.com/content/40160.html），

表达对本项目在环境保护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并可以将有关意见和建议以书面

形式或电子邮件交给建设单位。 

联系人：魏青兰 

联系电话：0476-4222776 

电子邮箱：308359932@qq.com 

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 09月 24日—2021年 10月 12 日） 

建设单位：宁城县水利局 

建设地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 

 

 

宁城县水利局 

2021年 9月 24 日 

 



 

9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根据《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要求，工程征求意见稿公示由

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2 日在工程建设验收

公示网站（http://www.yanshougs.com/content/40160.html）进行了

公示。公示截图见图 3-1。 

http://www.elht.gov.cn/elht_info_2018/bmgk/zfbm/bhq/xxgkml/201903/t20190319_181695.html）进行了公示。公示截图见图3-1
http://www.elht.gov.cn/elht_info_2018/bmgk/zfbm/bhq/xxgkml/201903/t20190319_181695.html）进行了公示。公示截图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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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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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打虎石水库供水工程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xx 村民组（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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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3.2.2 报纸 

根据《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

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

不得少于 2 次”，工程征求意见稿公示，由建设单位分别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和 2021 年 9 月 30 日在《宁城时讯报纸》刊登，满足在征求

意见稿公示期间（2021 年 9 月 24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2 日）的 10 个

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的要求。刊登照片见图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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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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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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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根据《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要求，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

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本项目由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在宁城县供水管线沿线乡

镇以张贴公告的形式进行了公示，现场公示照片见图 3-4。 

 

大双庙镇 朝阳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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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双庙镇 二官营子村 

  

大双庙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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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镇政府 

  

天义镇政府 

图 3-4  现场公示照片 

3.2.4 其他 

征求意见稿未采取其他公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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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查阅方式 

（1）电子版全文查阅方式 

“本报告书”电子版全文网络链接： 

http://www.yanshougs.com/content/40160.html 

（2）纸质报告书查阅方式：通过现场查阅纸质报告 

查阅地址：宁城县水利局 

建设单位：宁城县水利局 

联 系 人：魏青兰 

联系电话：0476-4222776 

电子邮箱：308359932@qq.com 

2、查阅情况 

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任何来电、来信、来访。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的质疑、反对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首次公示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的质疑、

反对意见，因此，不需要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的质疑、反对意见，因此，没有

公众意见需要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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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我单位于

2021 年 10 月  日对拟报批的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全文公开，

同时公开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公开内容不包含国家

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的内容，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保部令[2018]第 4 号）对报批前公开内容的

要求。 

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本次公示选取在工程建设验收公示网站进行公开，项目网络公示

的网址为：http://www.yanshougs.com。公示时间为：2021 年 10 月  日。 

项目公示截图如下： 

 

 

 

 

 

 

 

 

 

图 6   报批前网络公开截图 

http://www.yanshougs.com。公示时间为：202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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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其他 

无。 

7 其他  

存档备查情况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如下： 

1、建设单位存档了《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打虎石水库供

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查

询。 

2、宁城县水利局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在

《宁城时讯报》进行了 2 次报纸公示，2 份报纸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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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宁城县水利局关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打虎石水库供水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的承诺 

宁城县水利局为了解周边居民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打

虎石水库供水工程》建设的意见，配合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编制

工作，对周边居民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编制了完成公众参与调查报

告。 

宁城县水利局承诺公众参与报告真实性和可靠性，对公众提出的

各项合理化建议和要求将予以采纳；同时对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专

家提出的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宝贵意见也将积极采纳，对于环境影响

报告书中提出的其它环保措施，我们也将逐一落实，确保把工程对环

境的不利影响降到最小程度。 

 

 

 

                                      宁城县水利局 

2021 年 10 月 


